
关于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制度的通知
各镇（街道）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商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的通知》粤农农〔2020〕110号和《广东省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粤府函〔2019〕428 号)要求，加快我市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进一步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促进农机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我市定于2020 年起开展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在我市所有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对机主报废老旧农机给予适当补助。
    二、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三、补贴机具种类
    补贴报废农机种类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
    四、报废条件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报废技术条件，相关报废农机的使用年限为:拖拉机10 年（小型）、15 年(大中型)、拖拉机12 年(履带);自走式联合收割机12年;水稻插秧机8 年（手扶式）、10 年（乘坐式）;机动喷雾（粉）机10 年；机动脱粒机8 年；饲料（草）粉碎机10 年（≤18kW）、12 年（>18kW）；铡草机10 年。补贴报废农机应当主要部件齐全，来源清楚合法，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需要提供监理机构核发的牌证；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严重残缺，改装、拼装或来历不明机具不予受理。对未达报废年限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的农机，允许申请报废补贴。
    五、补贴标准
    补贴资金从我市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安排，中央财政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部分补贴与更新部分补两部分构成。报废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按《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农办机〔2020〕2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详见《广东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附件1）。
更新部分补贴标准按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六、回收企业
    兴宁市选择2家依法具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富鑫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和“梅州市鑫意物资再生有限公司”。
七、操作程序
（一）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拟报废的农机交售给回收企业，同时提交符合报废条件的材料和《农机报废补贴申请承诺书》（附件2）。回收企业应当核对机主和拟报废的农机信息，向机主出具《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附件3，以下简称《确认表》），向兴宁市农业农村局提供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
回收企业及时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坏性处理，并填写《报废农机拆解/销毁记录》（附件4），并由回收企业盖章、农机主管部门监销人签字确认。拆解档案应包括铭牌或者其它能体现农机身份的原始资料以及《报废农机拆解/销毁记录》，保存期不少于3年。农机监理站对回收企业拆解或者销毁农机进行监督。
（二）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机主持《确认表》和相关证照，到兴宁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站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核对报废农机信息，并确认无误后，在《确认表》上签字、盖章。
（三）兑现补贴。机主凭有效的《确认表》，到兴宁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补贴办）申请报废补贴，填写《农机报废补贴申请表》（附件5），并提交符合报废条件的材料。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财政局及时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现补贴，按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拨付方式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拨付给机主。
八、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局与财政局、科工商务局加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强政策宣传，扩大公众知晓度；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对享受补贴的信息进行公示，对实施方案、补贴额、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等信息在广东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网站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加强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补贴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能力。
　　（二）强化监督管理。加强我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农机监理站对未纳入牌证管理农机具报废的管理，建立专门台账，登记造册，详细保存相关证明材料，制定防控措施，加强监管，严查虚假报补等骗套补贴资金的违规行为，严惩违规主体。发现回收企业存在违规行为，应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通报、暂停参与补贴实施并限期整改、禁止参与补贴实施等措施进行处理。对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企业、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照农机购置补贴的有关规定和原则进行严肃处理。
附件：1.广东省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2.农机报废补贴申请承诺书
3.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4.报废农机拆解/销毁记录
5.农机报废补贴申请表
兴宁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8月301日

